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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0-01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

充协议》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控”）和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控有限”，越秀金控和金控有限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广州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已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10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的关联交易（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投资”）、越秀金控、金控有限于2019年3月4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公司、越秀金控、目标公司于同日签署

了《资产保障协议》（《购买资产协议》和《资产保障协议》以下合称“《交易协议》”），

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约定。 

2、公司、中信证券投资、中信证券华南、越秀金控及金控有限于2020年3月6日签

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后，

越秀金控或金控有限对目标公司下属资产保障范围和金额、具体处置和保障机制、违

约责任等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 

3、《补充协议》不涉及对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及支付形式、

标的资产的交割及期间损益、交割减值测试及补偿、公司股份发行方案等事项的变更，

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依据《交易协议》《补充协议》，越秀金控及金控

有限合计需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补偿人民币13.94亿元。上述现金补偿扣除相关税费

后将增加中信证券华南的资本公积，增厚其所有者权益规模，不会影响中信证券及中

信证券华南的经营业绩及利润。 

4、本次重组完成后，越秀金控及金控有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超过5%，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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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越秀金控及金控有限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背景 

就公司拟向越秀金控和金控有限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份暨

关联交易事项，2019年3月4日，公司、中信证券投资、越秀金控、金控有限签署了《购

买资产协议》，公司、越秀金控、目标公司签署了《资产保障协议》，对本次交易相关

事项进行约定。 

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9日、2019年3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第三十

七次会议，并于2019年5月27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更新后）的议案》《关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附件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有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述日期披露的相关公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2月出具了《关于核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向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871号），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2020年1月，目标公司就本次交易项下的标

的资产过户事宜完成变更登记至公司及中信证券投资名下的手续。 

（二）实施进展 

根据《交易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减值测试基准日为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交割减值测试并出具

了交割减值测试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0）第0840号《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现已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月30日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依据交割减值测试报告，越秀金控或金控有限应向中信证券华南支付现金约人民币

13.94亿元作为本次交易下的交割减值测试补偿。 

2020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就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减值测试补偿

的议案》。 

基于《交易协议》约定及交割减值测试报告，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后，越秀

金控或金控有限对目标公司下属资产保障范围和具体所涉保障金额、具体处置和保障

http://www.baidu.com/link?url=lIOm2NdwlokZaKo93oivr2mNZXdTpBrqPZXmeczHvTWl0lAEqCVTdE9hQBbpFJnrHtWE_E3VsytsU8SE01-TlXVGV1-jdkgqY4nhiADendkA47b8bFkbu8XKeXwWmkkTddPgrbugM-XKHbO7xPpOAWWnSi57QUvFp1ABbPDDgETiX3vNPUF1ee-l1vNFsMYnpIufQY9jQc6hxiqUmlo2s8CMxaKYJ39S0Dlcf3Hha4AzhUiV4zhB3fcFBLwYg4ZelUoQOcGp20x5N8IHDy4utQPTjqHk7S3f0hHmus6_3aperY7et_gWahfUqDuPIGDi
http://www.baidu.com/link?url=lIOm2NdwlokZaKo93oivr2mNZXdTpBrqPZXmeczHvTWl0lAEqCVTdE9hQBbpFJnrHtWE_E3VsytsU8SE01-TlXVGV1-jdkgqY4nhiADendkA47b8bFkbu8XKeXwWmkkTddPgrbugM-XKHbO7xPpOAWWnSi57QUvFp1ABbPDDgETiX3vNPUF1ee-l1vNFsMYnpIufQY9jQc6hxiqUmlo2s8CMxaKYJ39S0Dlcf3Hha4AzhUiV4zhB3fcFBLwYg4ZelUoQOcGp20x5N8IHDy4utQPTjqHk7S3f0hHmus6_3aperY7et_gWahfUqDuPIG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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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交易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并于2020年3月6日签署

《补充协议》，进行补充约定。目前，公司尚未完成本次交易下向越秀金控及金控有限

发行对价股份的工作。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越秀金控 

（1）公司名称：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817725 

（3）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301房自编B单元 

（4）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3楼 

（5）法定代表人：王恕慧 

（6）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7）注册资本：人民币2,752,884,754元 

（8）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858,029.20 9,690,138.95 

净资产 2,256,980.45 1,974,287.15 

项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8,174.39 667,096.02 

净利润 173,445.51 60,769.60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越秀金控

1,206,365,45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3.82%，为越秀金控的控股股东；越秀金控的实际

控制人为广州市国资委。 

2、金控有限 

（1）公司名称：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79672H 

（3）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南沙城投大厦1002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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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南沙城投大厦1002房 

（5）法定代表人：王恕慧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注册资本：人民币7,466,704,908元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除外） 

（9）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09,031.92 9,205,766.75 

净资产 1,903,258.83 1,922,514.76 

项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7,724.27 403,175.56 

净利润 50,634.99 48,257.69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金控有限为越秀金控的全资子公司，金控有限的

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国资委。 

（二）关联关系 

本次重组完成后，越秀金控及金控有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超过5%，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越秀金控及金控有限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补充协议》由公司（甲方（一））、中信证券投资（甲方（二），合称“甲方”）、

越秀金控（乙方（一））、金控有限（乙方（二），合称“乙方”）、目标公司（丙方）于

2020年3月6日签署。《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减值测试基准日后的表内资产减值补偿 

对《资产保障协议》所涉减值测试基准日后的表内资产减值补偿的相关条款进行

如下修订和补充： 

1、价值重估。进一步明确减值测试基准日后表内资产价值重估及减值补偿的核算

方式及需考虑因素，同时就补偿/返还机制的具体文字表述进行调整。 

2、资产购买。明确了乙方或其指定第三方有权在减值测试基准日起6个月内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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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减值测试基准日相关资产的入账价值购买该等资产并完成资产的过户交割工作，

明确了拟购买资产的范围。 

3、就乙方提供保障的目标公司及/或其分、子企业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未决诉讼

和仲裁的范围，乙方向甲方提供损失保障；并对资产交割日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出现

的涉及目标公司及/或其分、子企业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的处理方式进行约定。 

4、根据《资产保障协议》的约定，各方就《资产保障协议》下各项表内资产保障

范围与损失保障金额进行修订和补充。 

（二）资产交割日后的表外业务风险管控 

对《资产保障协议》项下资产交割日后的表外业务风险管控事项，进行如下修订

和补充： 

1、对《资产保障协议》约定下的“表外业务”具体范围进行修订，改为目标公司

及/或其下属分、子企业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及固定收益投资顾问业务。 

2、各方对资产交割日后的表外业务风险管控进行如下细化的补充约定：资产交割

日后，甲方和乙方将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对表外业务和产品的运营进行持续关注、评估、

监督和管理。各方同意，自2020年6月30日起，甲方将以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为基

准日对相关产品的底层资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以单个产品计算，如目标公司

及/或其分、子企业和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投入的资金可以覆盖相关产品未能按

期兑付底层资产规模，则乙方无需再对表外业务提供流动性支持。如无法完全覆盖，

则自乙方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乙方（或其指定第三方）经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后以相关表外产品未能按期兑付底层资产规模为限提供流动性支持。如果单个

产品出现特殊情况，甲乙双方将就流动性支持方案另行协商。 

（三）违约责任 

《购买资产协议》第十五条“违约责任”下第15.4条第一款修改为如下内容： 

如因资产交割日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无论是否因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声明、承诺、

保证不实或乙方违反该等声明、承诺、保证而导致），造成目标公司、标的资产或甲方

出现纠纷、诉讼、仲裁、借款、担保、债务、行政处罚、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造成

任何损失，或形成负债或或有负债、资产减值等不利情形（无论该等情形出现在资产

交割前或交割后），则无论金额大小，均由乙方向甲方或目标公司进行全额补偿，乙方

在减值测试基准日前已公开披露或披露给甲方的除外。但已包含在交割减值测试补偿

的部分不重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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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就目标公司因在本次交易下处置所持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项已确认相

关流转税（费），根据未来缴纳/退还等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约定未来在乙方和目标

公司之间的处理和实际承担方式。 

2、目标公司因资产交割后营业部、分公司等分支机构撤销（以当地主管机关颁发

的撤销批文为准）而终止合同或者不符合给予政府补贴资格，构成违约或需向对方支

付补偿款/赔偿款或退还政府补贴，该等支出由目标公司承担。 

3、目标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因资产交割后在项目存续期管理中违反监管规定导致目

标公司形成的损失，由目标公司承担。 

4、目标公司因资产交割后对员工的劳动关系处理导致劳动纠纷的，劳动纠纷损失

由目标公司承担。 

5、《交易协议》下越秀金控承担的补足义务，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协议

约定且甲方及目标公司权益不因此受到减损的前提下，亦可由金控有限承担。 

6、甲方（二）应在本次交易下对价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后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形式向甲方（一）支付目标公司总股本0.1%的股份对应的交易对价人民币13,460,000

元。 

7、《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各方加盖公章后成立，经

各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生效。《补充协议》应作为《交易协议》的组成部分，与《交

易协议》具有同等效力。《补充协议》有约定的，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补充协

议》未约定的，以《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补充协议》不涉及对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及支付形式、

标的资产的交割及期间损益、交割减值测试及补偿、公司股份发行方案等事项的变更，

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该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机构的

要求，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依据《交易协议》《补充协议》，并结合交割减值测试报告，截至2020年1月30日，

目标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规模为人民币101.55亿元，考虑相关企业所得税后，越

秀金控及金控有限合计需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补偿人民币13.94亿元。上述现金补偿

扣除相关税费后将增加中信证券华南的资本公积，增厚其所有者权益规模，不会影响

中信证券及中信证券华南的经营业绩及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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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程序 

1、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预审 

前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时，经公

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并出具会议决议。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

公司、中信证券投资、中信证券华南与越秀金控及金控有限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董事会就该等事项进行审议。审议该等事项的董事

会的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程序 

2020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

次重组交易对方减值测试补偿的议案》，同意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和交易对方交割减

值补偿事项。 

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事项和交易对方交

割减值补偿事项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6日 


